2.权力运行流程图

1.人防工程管理转移备案
申    请
申请人到市政务服务大厅国防动员办公室窗口提出申请。
受    理
收到申请材料后，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。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职权范围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，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。
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的，或者按要求补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材料不全，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返回材料，并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。

审 核 决 定
在正式受理后，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。

。
。
作出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，出具人防工程管理转移备案登记书。

不予审批的，书面说明理由。

承办机构：淮南市国防动员办公室防护工程和军事设施保护科（政策法规科）
服务电话：0554-6689112          


2.对不具备《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管理办法》规定的生产条件从事生产活动等行为的处罚
受理与立案
调查取证，提出处罚建议
报经批准，作出处罚决定
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
听取并审核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

工作中发现或有举报、投诉等
将行政处罚决定送达当事人
不属于行政处罚职权范围的，告知举报、投诉人到有关部门举报或投诉
属于行政处罚职权范围的举报、投诉，予以受理
立案审查
执行行政处罚决定
结     案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承办机构：淮南市国防动员办公室防护工程和军事设施保护科（政策法规科）
服务电话：0554-6689112     
3.对未落实产品质量等管理制度等行为的处罚
受理与立案
调查取证，提出处罚建议
报经批准，作出处罚决定
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
听取并审核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

工作中发现或有举报、投诉等
将行政处罚决定送达当事人
不属于行政处罚职权范围的，告知举报、投诉人到有关部门举报或投诉
属于行政处罚职权范围的举报、投诉，予以受理
立案审查
执行行政处罚决定
结     案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承办机构：淮南市国防动员办公室防护工程和军事设施保护科（政策法规科）
服务电话：0554-6689112     


4. 人防工程平时开发利用登记

申    请
申请人到市政务服务大厅国防动员办公室窗口提出申请。
受    理
收到申请材料后，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。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职权范围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，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。
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的，或者按要求补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材料不全，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返回材料，并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。

审 核 决 定
在正式受理后，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并组织人员到现场勘查人防工程开发利用实际情况。


。
。
作出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，符合条件的，发放《人防工程平时使用证》


不予审批的，书面说明理由。

承办机构：淮南市国防动员办公室防护工程和军事设施保护科（政策法规科）
服务电话：0554-6689112

5. 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办理

申    请
申请人到市政务服务大厅国防动员办公室窗口提出申请。
受    理
收到申请材料后，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。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职权范围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，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。
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的，或者按要求补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材料不全，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返回材料，并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。

审 核 决 定
在正式受理后，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并组织人员到现场开展人防工程质量监督工作。


。
。
作出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，发放审批文件。


不予审批的，书面说明理由。


承办机构：淮南市国防动员办公室防护工程和军事设施保护科（政策法规科）
服务电话：0554-6689112

6. 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备案

申    请
申请人到市政务服务大厅国防动员办公室窗口提出申请。
受    理
收到申请材料后，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。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职权范围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，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。
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的，或者按要求补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材料不全，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返回材料，并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。

审 核 决 定
在正式受理后，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。

。
。
作出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，发放审批文件。


不予审批的，书面说明理由。

承办机构：淮南市国防动员办公室防护工程和军事设施保护科（政策法规科）
服务电话：0554-6689112


7. 对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等七类行为的处罚
受理与立案
调查取证，提出处罚建议
报经批准，作出处罚决定
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
听取并审核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

工作中发现或有举报、投诉等
将行政处罚决定送达当事人
不属于行政处罚职权范围的，告知举报、投诉人到有关部门举报或投诉
属于行政处罚职权范围的举报、投诉，予以受理
立案审查
执行行政处罚决定
结     案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承办机构：淮南市国防动员办公室防护工程和军事设施保护科（政策法规科）
服务电话：0554-6689112
8.其他单建人防工程、疏散基地、教育训练基地项目审批
申    请
申请人到市政务服务大厅国防动员办公室窗口提出申请。
受    理
收到申请材料后，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。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职权范围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，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。
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的，或者按要求补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材料不全，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返回材料，并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。

审 核 决 定
在正式受理后，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。

。
。
作出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。


不予审批的，书面说明理由。


承办机构：淮南市国防动员办公室防护工程和军事设施保护科（政策法规科）
服务电话：0554-6689112


9.城市地下交通干线及其他地下工程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审查
承办机构：淮南市国防动员办公室防护工程和军事设施保护科（政策法规科）申    请
申请人到市政务服务大厅国防动员办公室窗口提出申请。
受    理
收到申请材料后，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。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职权范围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，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。
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的，或者按要求补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材料不全，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返回材料，并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。

审 核 决 定
在正式受理后，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。

。
。
作出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。


不予审批的，书面说明理由。

服务电话：0554-6689112





10.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审批	
承办机构：淮南市国防动员办公室防护工程和军事设施保护科（政策法规科）申    请
申请人到市政务服务大厅国防动员办公室窗口提出申请。
受    理
收到申请材料后，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。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职权范围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，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。
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的，或者按要求补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材料不全，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返回材料，并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。

审 核 决 定
在正式受理后，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。

。
。
作出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。


不予审批的，书面说明理由。

服务电话：0554-6689112



11.对城市新建民用建筑，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行为的处罚
受理与立案
调查取证，提出处罚建议
报经批准，作出处罚决定
告知当事人违法事实
听取并审核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

工作中发现或有举报、投诉等
将行政处罚决定送达当事人
不属于行政处罚职权范围的，告知举报、投诉人到有关部门举报或投诉
属于行政处罚职权范围的举报、投诉，予以受理
立案审查
执行行政处罚决定
结     案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承办机构：淮南市国防动员办公室防护工程和军事设施保护科（政策法规科）
服务电话：0554-6689112
12.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
申    请
申请人到市政务服务大厅国防动员办公室窗口提出申请。
受    理
收到申请材料后，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。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职权范围的，不予受理，出具《不予受理通知书》，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。
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的，或者按要求补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材料不全，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当场返回材料，并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。

审 核 决 定
在正式受理后，市国防动员办公室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。

。
。
作出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，出具新建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建设意见书。

不予审批的，书面说明理由。

承办机构：淮南市国防动员办公室防护工程和军事设施保护科（政策法规科）
服务电话：0554-66891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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